
大冶市文明殡葬服务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郑重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自愿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824号）及省、市有关殡葬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依法依规从事殡葬服务相关工作，自觉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文明办等部门监督管理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按照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二章、第三章殡葬设施及殡仪服务相关规定开展服务，不得非法从事遗体接运、存放、火化、土葬等国家明令禁止或未经许可的殡葬业务，严格遵守遗体接运、火化的证明审核、视频留存等法定要求。
二、坚持文明节俭办丧，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五条及省、市殡葬管理相关规定，不组织、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，不宣扬低俗、违规治丧方式，不制造、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，引导群众文明治丧、生态安葬，践行绿色低碳祭扫。
三、诚信经营、明码标价，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价格管理规定，不哄抬价格、不强制消费、不诱导消费、不捆绑收费，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坚决杜绝价格违法行为，不侵害丧属合法权益。
四、严格遵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八条及省、市墓地管理规定，不炒买炒卖墓穴、骨灰格位，不违规提供、介绍公益性墓地、违规土葬用地，不超标准提供墓位，不在禁葬区域引导建造坟墓。
五、恪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职业道德要求，尊重丧属情感，文明服务、规范服务，严格保护逝者及丧属信息，杜绝泄露、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，维护殡葬行业良好形象。
六、严格按照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已向民政部门办理殡葬从业人员备案，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；如联系方式、服务范围、从业状态等信息发生变更，将在15日内主动到民政部门办理变更备案，并纳入湖北省殡葬服务监管系统管理。
七、自觉服从行业管理，积极参加业务培训和政策学习，主动配合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、调查核实等工作，严格遵守殡葬行业信用管理制度相关要求。
八、知晓并认可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七章法律责任及省、市殡葬管理相关处罚规定，若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法律法规，自愿接受批评教育、限期整改、取消备案资格等行业处理，若涉嫌价格违法、非法经营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，自愿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的行政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。


承诺人（签字、手印/盖章）：
联系电话：

承诺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